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九十四學年度第一學期實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九十三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(94.6.16)通過

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

語文-英文（讀/寫）（一）（二） 2 2 2 2 語文-英文(聽/說)(三) 2 2

語文-英文（聽/說）（一）（二） 2 2 2 2 語文-第二外語(一)(二)* 2＊ 2 2＊ 2

人文-中國語文能力訓練

人文-中國文學欣賞

人文-中文寫作

人文-生命閱讀與書寫

社會-經濟與生活

社會-社會科學概論

社會-法學緒論

社會-心理學

社會-媒體識讀

社會-法學與生活

自然-計算機概論(一)(二) 1 2 1 2 人文-歷史與文化* 2＊ 2

自然-基礎統計＊ 2* 2 藝術-美學導論* 2＊ 2

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（一）（二） 0 2 0 2 藝術-世界音樂* 2* 2

體育（一）（二） 0 2 0 2 體育分項 0 2 0 2

小計 11 16 9 14 小計 8 10 4 6 小計 小計 2 2 2 2

餐旅概論 3 3 專題講座 3 3 世界旅遊與飲食文化 3 3

服務管理 3 3

小計 3 3 小計 3 3 3 3 小計 3 3

日語(一)(二) 2 2 2 2 日語(三)(四) 2 2 2 2 校外實習(一)(二) 10 10 日語(五)(六) 2 2 2 2

日文習作(一)(二) 2 2 2 2 日文習作(三)(四) 2 2 2 2 日文翻譯 2 2

餐飲日語會話(一)(二) 2 2 2 2 旅館日語會話(一)(二) 2 2 2 2 職場日語會話 2 2

日語聽講練習(一)(二) 2 2 2 2 旅館服務實務 2 2 日語口譯 2 2

餐廳服務實務 2 2

校內實習(一) 1 1

小計 8 8 8 8 小計 8 8 9 9 小計 10 10 小計 4 4 6 6

美姿美儀 2 2 日本地理 2 2 服務業日語溝通技巧(一)(二) 2 2 2 2

高階日語檢定對策(一)(二) 2 2 2 2 航空客運與票務 2 2 旅館管理 2 2

旅行業經營與管理 2 2 領隊與導遊日語會話 2 2

餐旅英語會話 2 2 觀光行政與法規 2 2

日本旅遊與飲食文學 2 2 餐旅實作與證照 2 2

日本歷史 2 2 餐旅行銷 2 2

領隊與導遊實務 2 2 日本文化 2 2

日式服務 2 2 新聞日語 2 2

和食美學 2 2 航運日語會話 2 2

商務日文書信 2 2

餐廳管理 2 2

中日語文對照分析 2 2

小計 4 4 2 2 小計 10 10 8 8 小計 0 0 0 0 小計 12 12 14 14 128

備

註：

1.畢業學分數為128學分(含校訂必修36學分、群核心必修12學分、系訂必修63學分，選修至少達17學分)。2.校外實習成績需提據廠商實習證明並檢附該實習成果，作為成績評定標準。3.每學期修習學分數:不得多於32學分，不得少

於10學分，當學年度應屆畢業生，每學期不得少於5學分，校外實習學期為10學分，跨系選修學分數(含跨領域微學分課程)不得超過六學分。4.*代表通識課程中考量班級數調整開課學期。5.除4年級經本系認可之跨校重補修課程外，

不得修習本系以外之日語相關課程。

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   應用日語系 四年制技術系課程標準表   一百一十一學年度第一學期實施   

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系課程委員會議(110.11.04)通過

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國際學院課程委員會議(110.11.16)通過

110學年度第1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(110.12.2)通過

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系課程委員會議(111.10.19)通過

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二次國際學院院課程委員會 (111.10.27)通過

111學年度第1學期校課程委員會會議(111.11.16)通過

111學年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(111.11.30)通過

111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系課程委員會議(112.04.19)通過

111 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12.04.27)通過

111學年第2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(112.05.18)通過

111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(112.05.31)通過

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課程委員會會議(113.09.11)通過

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(113.10.24)通過

113學年度第1學期校課程委員會會議(113.11.13)通過

113學年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(113.11.27)通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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